
第九章 社会秩序与公共安全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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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 2 

§9.1 维护社会秩序与公共安全机构基本情况统计 

§9.2 犯罪及发案水平统计 

§9.3 司法工作成果与犯罪危害程度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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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维护社会秩序与公共安全机构基本情况统计  

维护社会秩序与公共安全的机构主要有人民法院、

人民检查院、公安部门、司法部门、居民村民委员

会、劳动教养管委会、社会收容遣散机构等。 

维护社会秩序与公共安全机构的基本情况主要反映

在其机构数、人员数及平均水平上，通过机构数与

人员数可以反映维护社会秩序与公共安全机构的总

规模。通过平均水平指标可以反映维护社会秩序与

公共安全机构的平均规模与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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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维护社会秩序与公共安全机构基本情况统计  

主要机构 机构数 人员数 平均水平 

法院 各级法院数 法院工作人员数、审判
人员数 

每万人口中法院工作人员数 

检察院 各级检察院数 检察院工作人员数、检
察人员数 

每万人口中检察院工作人员数 

公安机关 各级公安机关数 公安机关工作人员数、
各类警察人数 

每万人口公安机关工作人员数
、每万城市人口交通警察人数 

司法行政机关 法律顾问处数；公证
处数；监狱、劳动改
造管教队、少年犯管
教所数及容量 

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数、
律师人数、公证人员数 

每万人口律师数、平均每一劳
动改造机关工作人员数、每万
人口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数 

居民村民委员
会 

人民调解委员会数 调解人员数、专职司法
助理员 

每万人口中调解人员数 

劳动教养管委
会 

劳动教养管委会数 劳动教养管委会工作人
员数 

平均每一劳动教养管委会工作
人员数 

社会收容遣散
机构 

收容遣送站数 收容遣送站工作人员数 平均每一收容遣送站工作人数 

综合性指标 公检法支出额、公检法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 

表9.1.1      反映维护社会秩序与公共安全机构基本情况的主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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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犯罪及发案水平统计 

一、犯罪统计 

二、民事案件统计 

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统计 

四、劳动教养统计 

五、交通、火灾事故及事故成因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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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犯罪及发案水平统计 

一、犯罪统计 

犯罪是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

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

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

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

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

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

当受刑罚处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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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犯罪及发案水平统计 

犯罪种类有：1.危害国家安全罪；2.危害公共安全

罪；3．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4.侵犯公

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5.侵犯财产罪；6.妨害

社会管理秩序罪；7.危害国防利益罪；8.贪污贿赂

罪；9.渎职罪；10.军人违反职责罪。 

反映犯罪状况的统计指标主要有：犯罪分子人数及

各类犯罪分子人数，各类犯罪分子人数构成及位次

，犯罪率，青少年犯罪率，刑事案件发案数，每十

万人口中刑事案件发案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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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犯罪及发案水平统计 

案件类别 
立案（起） 构成（%） 

2005 2012 2005 2012 

合计 4648401 6551440 100.00 100.00 

杀人 20770 11286 0.45 0.17 

伤害 155056 163620 3.34 2.50 

抢劫 332196 180159 7.15 2.75 

强奸 33710 33835 0.73 0.52 

拐卖妇女儿童 2884 18532 0.06 0.28 

盗窃 3158763 4284670 67.95 65.40 

诈骗 203083 555823 4.37 8.48 

走私 925 1575 0.02 0.02 

伪造、变造货币，出售、购买、运输、持有、
使用假币 

1858 2194 0.04 0.03 

其他 739156 1299746 15.90 19.85 

表9.2.2              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及其构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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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犯罪及发案水平统计  

案件分类 批捕、决定逮捕 决定起诉 

2006 2012 2006 2012 

合计 588516 680539 670727 979717 

公安、安全、监狱机关提请小计 574619 666268 646279 947796 

危害国家安全案 292 474 258 385 

危害公共安全案 52563 52436 79548 178878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案 15438 38958 16692 67384 

侵犯公民人身、民主权利案 125589 132587 147742 180747 

侵犯财产案 290021 287195 306401 335940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 90502 154398 95437 184221 

危害国防利益案 205 219 195 240 

军人违反职责案 9 1 6 1 

检察机关直接立案侦查案件小计 13897 14271 24448 31921 

贪污贿赂案 12625 12705 20711 25049 

渎职案 1272 1566 3737 6872 

表9.2.3 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决定逮捕犯罪嫌疑人和提起公诉被告人情况统计表 单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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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犯罪及发案水平统计 

 二、民事案件统计 

民事案件按案件形成的原因分为由于权益的归属问题发

生的争执，由于民事违法行为引起的案件。 

民事违法行为则指因行为人的故意或者过失，给国家、

集体和个人的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行为。 

民事案件的解决途径有两个：一是人民法院，一是人民

调解委员会。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主要用两种方式去处理：一是

调解，二是判决。 

反映民事案件的主要指标有民事案件数与民事案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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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犯罪及发案水平统计 

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统计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是指扰乱社会秩序，妨害公共安

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侵犯公私财产，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尚不构成刑事处罚，而

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行为 。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几个条件： 

（1）行为的危害性 

（2）行为的违法性 

（3）行为的情节轻微性 

（4）行为的应受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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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犯罪及发案水平统计 

反映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主要指标有:公安机关受理、

查处治安案件数及各类案件数，各类案件数所占比重

及位次，青少年违反治安管理案件数，每万人口受理

案件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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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犯罪及发案水平统计 

2006 2012 

  受理（起） 查处（起） 受理（起） 查处（起） 
合计                     7197200 6153699 13889480 13310741 

扰乱单位秩序 99099 97400 138416 136616 

扰乱公共场所秩序 329100 327195 476836 475931 

寻衅滋事 127064 115462 115527 109609 

阻碍执行职务 44129 43123 38792 38014 

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工具 64647 64089 78707 77782 

违反危险物质管理规定 25608 25277 28083 27615 

殴打他人 1851419 1650119 4531863 4377838 

故意伤害 81325 69198 306328 287543 

盗窃 1763377 1185955 2052861 1832307 

敲诈勒索 49012 37112 19207 16978 

抢夺 65060 36441 37479 31241 

盗窃、损毁公共设施 47246 35605 14705 12753 

伪造、变造、倒卖有价票证、凭证 16759 16559 12774 12678 

违反旅馆业管理 66561 66363 163429 162237 

违反房屋出租管理 81439 80240 236698 234863 

诈骗 127884 79215 270114 233497 

卖淫、嫖娼 105724 104474 94938 94306 

赌博 366878 360831 408919 404700 

毒品违法活动 249468 249419 445180 441637 

其他 1635401 1509622 4418624 4302596 

表9.2.4          公安机关受理和查处治安案件数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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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犯罪及发案水平统计 

四、劳动教养统计 

劳动教养是对被劳动教养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

造的行政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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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犯罪及发案水平统计 

应当加以收容实行劳动教养的人包括： 

（1）不务正业，有流氓行为或者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盗窃、诈

骗等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 

（2）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

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

，无生活出路的； 

（3）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内，有劳动能力，但长期

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

生活出路的； 

（4）不服从工作的分配和就业转业的安置，或者不接受从事劳

动生产的劝导，不断地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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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犯罪及发案水平统计 

反映劳动教养状况的指标主要有：期初、期末劳动

教养人数，期内增（减）人数，每十万人口劳动教

养人数等。 



东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 17 

§9.2 犯罪及发案水平统计 

五、交通、火灾事故及事故成因统计 

交通事故是指各种交通工具在公共道路和通航线路

上，因各种原因直接造成人身、交通工具及财物损

失，经有关交通警察机关或监理机关处理的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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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犯罪及发案水平统计 

反映交通事故的主要指标有：交通事故起数；各种

交通工具事故起数；交通事故发生频率；重大交通

事故起数；每十万人口交通事故死伤人数等。 

1998 2006 

发生数

（起） 

死亡人数

（人） 

受伤人数

（人） 

损失折款

（万元） 

发生数

（起） 

死亡人数

（人） 

受伤人数

（人） 

损失折款

（万元） 

346129 78067 222721 192951 378781 89455 431139 148956 

表9.2.5            交通事故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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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犯罪及发案水平统计 

火灾事故指经消防机关处理或掌握、造成人身或财

产损失的火灾。 

反映火灾事故的主要指标有：火灾事故起数；火灾

事故频率；重大火灾起数；重大火灾所占比重；每

十万人口火灾死伤人数等。 

 

发生数（
起） 

死亡人数
（人） 

受伤人数（
人） 

直接经济损失
（万元） 

2006 222702 1517 1418 78446.8 

2012 152157 1028 575 217716.3 

表9.2.6             全国火灾事故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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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犯罪及发案水平统计 

 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有：（1） 驾驶员责任，如酒后驾车、超

速行驶、逆道行驶、违章超车、违章装载、违章操作等。（2）

非驾驶员开车。（3）骑自行车人责任。（4）行人过失。（5）

机件故障。（6）道路原因。（7）管理人员责任等。 

 火灾事故的原因主要有：（1）放火。（2）电器设备安装不合

理，电器设备使用不合安全规定，电器设备陈旧老化以及电器

设备超负荷等。（3）违反安全制度。（4）设备不良。（5）用

火不慎。（6）玩火。（7）自燃。 

 事故成因的主要统计指标是通过各种原因事故起数、各种原因

事故占总事故的比重、各种原因事故所处位次反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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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司法工作成果与犯罪危害程度统计 

一、  司法工作成果统计 

二、  犯罪及事故危害程度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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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司法工作成果与犯罪危害程度统计  

一、司法工作成果统计 

1.刑事案件破案数与破案率 

2.法院调解民事案件数与已结民事案件调解率 

3.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数 

4.律师主要业务量 

5.办理公证文书件数 

6.违反治安管理处罚人数 

7.收容（遣送）人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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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司法工作成果与犯罪危害程度统计 

二、犯罪及事故危害程度统计 

犯罪及事故危害程度主要是通过受害人数（机构

数）、损失额、非正常死亡及因非正常死亡而减

少的平均寿命等指标来反映的。 

受害人数（机构数）是指由于各种犯罪、案件、

事故而伤亡或受害的人数（机构数）。 

损失额是从价值上反映其损失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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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司法工作成果与犯罪危害程度统计 

非正常死亡是指因衰老、疾病等原因死亡以外的，

因各种社会、自然原因直接造成的死亡。 

因非正常死亡而减少的平均寿命是通过寿命表来计

算的，它是反映危害程度的一种统计方法。从理论

上说，非正常死亡是可以避免的，为此，非正常死

亡人数的减少对延长平均寿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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